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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康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

独立董事意见  

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湖南康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《公司章

程》及《独立董事制度》等相关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和要求，作为公司的独立董

事，现就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的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一、《关于<对外投资长沙康锐视听公司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>的议案》、《关

于<对外投资长沙深梦空间公司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>的议案》和《关于向客户

融资租赁回购提供担保的议案》 

我们认为上述事项符合公司发展规划和经营管理的需要，交易定价遵循公

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对公司独立性无重大影响，有利于公司稳定和长远发

展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公司已建立了必要的关联交易决策制度，此关联交易均按关联交易制度执

行，履行了必要的批准程序。董事会表决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，审议程序

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。 

我们同意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提出的《关于<对外投资长沙康锐视听

公司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>的议案》、《关于<对外投资长沙深梦空间公司补充协议

暨关联交易>的议案》和《关于向客户融资租赁回购提供担保的议案》。 

 

 

湖南康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

  独立董事： 王庆文、刘智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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